


烧发电扩建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扩建项目”）投资、建设和运营事宜达成本协议。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

本协议为框架性的合作协议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目前无需提交

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履行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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